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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位發展部進⽤約聘
⼈員的必要性與爭論
─兼論多元公務⼈⼒
的創新契機
蕭乃沂 數位治理研究中⼼副
主任、國立政治⼤學公共⾏

政學系副教授兼主任

“ 政府機關對於多元⼈才的需求勢必將持續提昇，期待考試院與

相關機關合作，將近期聘⽤⼈⼒的相關爭議，積極轉換為我國政府

機關延攬善⽤多元且跨領域專業公務⼈⼒的創新契機。 ”

數位發展部（簡稱「數位部」或moda，縮寫⾃英文全名Ministry of Digital

Affairs）組織法於2021年底經立法院通過，並於今（2022）年8⽉27⽇正式
掛牌運作，為落實國家整體發展的數位優化與轉型，除了必須具備資通訊技

術與管理能⼒，任職於數位部的公務同仁也須即時掌握成熟與新興的多樣化

數位科技，以及運⽤於經濟產業、公⺠社會、與政府治理的脈絡與發展。也

因所需專業職能的特殊性，以因應全球數位科技快速發展，提升我國數位發

展競爭⼒，於組織法明定數位部連同其所轄資通安全署與數位產業署，得依

聘⽤⼈員聘⽤條例之規定，⾄多各聘⽤100⼈的員額。

⽽此聘⽤⼈員⾄多共300⼈的額度，隨著數位部籌備與掛牌，也招致諸多批
評。不論其選才透過國家考試或約聘管道，公務⼈⼒最終仍在有效落實其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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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執掌，並兼顧政府延攬⼈才的公正性，本文以約⼀個⽉期間（今年8⽉10
⽇⾄9⽉9⽇）的公開評論為基礎，運⽤決策分析相關概念解析數位部進⽤約
聘⼈員的必要性與爭論，也進⼀步將相關爭議轉換為我國延攬善⽤多元專業

公務⼈⼒的創新契機。

預期效益及必要性

如前述關於數位部的業務執掌，不論是成熟或新興科技運⽤於經濟產業、公

⺠社會與政府治理，或是再以數位部組織中由⺠主網絡司主責的「國際交流

及新世代網路架構」，皆要求兼具數位科技及運⽤場域知識的跨領域素養，

實難以在國家考試中以常⾒的筆試題⽬予以辨識。緣此，除了透過現有公務

⼈⼒的職務歷練與培訓，即是即時招募具有實務經驗與即戰⼒的⺠間⼈才，

其實這也是聘⽤⼈員聘⽤條例施⾏細則界定以因應「發展科學技術，或執⾏

專⾨性之業務，或專司技術性研究設計⼯作」所需的定期聘約制度的公務⼈

⼒。

另⼀⽅⾯，許多「⺠間⾼⼿」也確實對於公共服務具有投入動機，除了⾃我

實現公益熱忱之外，由於數位部業務具有國際、全國規格與政策廣度，⺠間

⼈才有此歷練也將有助於未來的專業⽣涯發展，這由歷年來許多文官轉任⺠

間相關專業組織的實例即可證實；更重要的是，如能輔以妥善的任務與管理

制度，⺠間⼈才與專業文官的相互合作與學習，⻑期⽽⾔也必定有利於培育

數位部所需的跨領域職能。綜合以上解析，不論是取得有助於立即推動數位

部業務執掌的⺠間⼈⼒，或是⻑期相互歷練培育跨領域職能的專業文官，都

⾜以⽀持數位部招募聘⽤⼈⼒的預期效益與必要性。

潛在預期風險

雖然得以確保預期效益（廣義的正⾯過程與成果），但數位部延攬聘⽤⼈⼒

的整體可⾏性，仍必須考量可能的副作⽤﹑後遺症、或廣義風險（負⾯過程

與成果），諸如「好聽是活化⽤⼈管道，但實際恐怕是增加私相授受空

間」、「養網軍吧！嚴守⾏政中立令⼈存疑」、「在組織中有如此⼤量約聘

⼈員的情況下，⼈才流動性會很⼤，政策是否能有效落實」、「數發部要處

理資訊安全等國家核⼼機密業務，但約聘⼈員可以接觸機密嗎？如何確保不



會洩密？⼜離職後是否適⽤公務員的旋轉⾨條款？」等即反映了這些可能的

潛在風險。

嚴謹的決策分析將預期風險及預期效益視為銅板的兩⾯，即使預期效益有⾼

度必要性，潛在風險的發⽣機率與⼀旦發⽣後的危害程度（統稱預期風

險），仍須與其預期效益謹慎判斷及權衡取捨。本文也認為上述風險類型的

質疑相當合理，也值得數位部與⼈事⾏政與政策主管機關深度觀察與適時因

應，實在難以僅⽤⼝頭的宣⽰或保證即可取代嚴謹的論述與實證。

兼顧獲致效益與管理風險所需的制度性配套⽅案

如同預期效益不等同於整體可⾏，預期風險也並非代表整體不可⾏，關鍵在

於主事者能否即時妥適地研擬執⾏制度性配套⽅案，以使得數位部延攬聘⽤

⼈⼒（主⽅案）⾜以兼顧獲致效益與管理風險。限於篇幅，本文援引相關概

念與研究 ，並參酌近期相關評論，推薦以下值得優先推動的兩點，希冀有

助於數位部得以持續漸進地善⽤聘⽤⼈⼒。

⼀、持續補強反映數位部業務需求的徵才條件與遴選機制

輿論⼀⽅⾯批評「該部約聘僱⼈員平均⽉薪⾼達6萬多元，明顯⾼過其他部會
約聘僱⼈員平均⽉薪」，另⼀⽅⾯也質疑「這薪資⽔準對3到4年資歷以上的
資通訊即戰⼒⼈才沒有吸引⼒」，因此數位部如何精準地透過公開徵才條

件，務實地吸引與回饋⺠間⼈才在有限聘約期間，將其專業貢獻於數位部業

務執掌，實為前述預期效益能否實現的關鍵，期待數位部能累積經驗並密切

評估聘⽤⼈⼒的實際效益，也進⼀步回饋到聘⽤⼈員的徵才條件及遴選機

制，例如邀請跨領域專家組成聘⽤⼈⼒遴選會議，⽽適度公開相關資訊也⾜

以回應諸如「是否經過公開評選、如何評估是否適才適所、進⽤的標準為

何？」的輿論批評。

⼆、妥善管理以搭配聘⽤⼈⼒與文官協⼒推動業務

唐鳳部⻑近期允諾將穩健招募聘⽤⼈⼒「沒有⼀下就要飆到300。所以到明
年年底可能還是只有100⼈上下的約聘」，此節奏除了有益於以上徵才條件
及遴選機制的持續優化，也有利於數位部中⾼階主管針對亟需特定⺠間專業

的重點業務，思考如何妥善搭配聘⽤⼈⼒與文官的相互協⼒與學習，此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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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節（或魔⿁細節）使得數位部文官透過職務歷練，如能輔以更業務任務導

向的培訓機制，將成為獲致數位科技相關跨領域職能的根本解⽅，也回應了

前述諸如「⼈才流動性會很⼤，政策是否能有效落實」的合理質疑。

文官制度的創新契機

本文雖以數位部延攬聘⽤⼈⼒的必要性與相關爭議為範圍，但是隨著多元技

術與⾏政專業跨領域的普遍趨勢，政府機關對於多元⼈才的需求勢必將持續

提昇，上述關於聘⽤⼈⼒的相關議題與論述相信將不只適⽤於數位部。

緣此，筆者也期待數位部與⾏政院⼈事⾏政總處、考試院相關部會合作組成

專案⼩組，將近期聘⽤⼈⼒的相關爭議，積極轉換為我國政府機關延攬善⽤

多元且跨領域專業公務⼈⼒的創新契機。具體作為可包括與具數位發展及文

官制度專⻑的研究團隊合作，將數位部案例視為絕佳的⾏動研究（action
research）場域，搭配數位部內部的管理實務即時互動並觀察其發展，預期
兩三年內應可有階段性的評估成果，相信將有助於省思政府多元選才、⼈⼒

運⽤與職能培訓的相關法規制度，成為我國文官制度創新的論證與實證基

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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